	关于印发重庆市璧山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申报认定及监测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区政府各工作部门，有关单位：
经区政府同意，现将《重庆市璧山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申报认定及监测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4月12日　　　　
重庆市璧山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申报认定及监测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农业产业化区级龙头企业申报认定及监测管理工作，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在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共同富裕中的示范带动作用，根据《重庆市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申报认定及监测管理办法（试行）》（渝农工组办发〔2011〕7号）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以种养业为主进行生产、加工、流通，通过各类利益联结机制与农户相联系，形成“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的农业生产经营企业以及直接为种养业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的涉农企业、休闲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按照本《办法》均可申报农业产业化区级龙头企业。
第三条  区农委负责农业产业化区级龙头企业的申报认定及监测管理工作。
第四条  农业产业化区级龙头企业申报认定及监测管理须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坚持“自愿申报、公开公平公正评审、动态管理和有利于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的原则。
[bookmark: _GoBack]第五条  申报认定农业产业化区级龙头企业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在璧山区辖区内登记注册，主要从事农业产业化生产经营的独立核算企业；
（二）有与生产经营范围相适应的固定生产经营场所和办公设施，经营管理机构和财务核算机构健全；
（三）企业资产总额500万元以上或固定资金300万元以上；
（四）企业经营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
（五）种植、养殖及加工型企业以合同、合作、股份合作等利益联结方式带动农户100户以上；企业务工人员常年20人以上；
（六）加工型企业直接采购的农副产品原料或直接销售的农产品，占企业加工、流通原料（产品）的70%以上；
（七）企业能保持盈利；资产负债率小于60%；依法缴纳税金及社会保障金；按时足额支付职工工资；产销率达90%以上；银行信用等级达到A级以上。
（八）具备下列条件的，可适当放宽标准：
一是具有较强科技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积极运用高新技术或生物技术进行生产、加工，其产品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
二是积极进行品牌创建，其主营产品优势明显，特色突出，获评市级以上知名品牌的企业；
三是产品市场空间广阔，连续两年出口创汇在1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
四是获得市级以上主管部门认定的生产经营性示范企业称号。
第六条  农业产业化区级龙头企业享有以下权利：
（一）享受国家及市、区政府关于发展农业产业化生产、经营的相关优惠扶持政策；
（二）具有申报区级农业产业化贴息专项资金的资格；
（三）具有实施全区农业产业化经营相关重大项目的资格；
（四）具有申报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的资格；
（五）享受全区农业产业化经营重大项目补贴等优惠政策。
第七条  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履行以下义务：
（一）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维护企业良好形象和声誉；
（二）接受区农业产业化主管部门的工作指导与监督；
（三）自觉围绕全区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积极培育产业化基地，着力做好加工、流通，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努力吸纳农户就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四）按要求报送企业发展规划、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按时填报季度和年度报表；
（五）企业发生改制、兼并、更名等情况，应及时向区农业产业化主管部门报告；
（六）享受涉农财政资金扶持的项目，应严格按照项目管理规定组织实施，按时报送项目实施进度和资金管理使用情况，接受项目督查和资金审计。
第八条  申报企业应按照本办法第五条要求提供以下材料：
（一）企业申请书；
（二）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加工、流通型企业由所在地税务部门出具其纳税情况证明；
（四）企业所在地镇街为其出具带动农户数量、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的证明；
（五）农业质检部门或其它监管部门出具的该企业农产品质量安全证明；
（六）开户银行出具的信用等级证明；
（七）获得市级以上科技成果、专利、认证等证书（复印件）；
（八）所在地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的申报文件。
第九条  农业产业化区级龙头企业申报认定程序：
（一）企业向所在镇街提出申请；
（二）镇街组织人员对企业所报材料进行审核；
（三）镇街依据审核结果，向区农委申报，并附企业申报的相关材料；
（四）区农委收集汇总后，组织相关部门对各镇街申报的企业进行初审；
（五）将初审情况报区农委办公会审定后，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报区政府审批、公布，颁发证书和匾牌，并给予奖励。
第十条  农业产业化区级龙头企业实行动态管理，在加强日常动态监测基础上，3年进行1次监测认定。
第十一条  农业产业化区级龙头企业监测及公布依照下列程序：
（一）农业产业化区级龙头企业向镇街报送近三年生产经营自评报告和监测指标报表；
（二）镇街组织人员对所辖区级龙头企业所报送材料进行核查汇总后报区农委；
（三）区农委收集汇总后，组织相关部门参照本办法第五条和第八条进行监测评审；
（四）根据评审结果，区农委对区级龙头企业的运行状况进行分析，形成监测报告，提交区农委办公会审定后，对监测合格企业报区政府审批、公布，颁发证书和匾牌。
（五）对因违法违规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故、偷税骗税和存在坑农害农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取消其区级龙头企业资格，收回证书及匾牌，并向社会公布除名。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原《璧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璧山县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申报认定及监测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璧山府办发〔2013〕176号）同时废止。
 
附件：农业产业化区级龙头企业申报（监测）情况表
 
 
 
附件
 
农业产业化区级龙头企业
申报（监测）情况表
 
填表单位：（盖章）
	企业名称
	 
	法人代表
	 

	企业地址
	 
	联系电话
	 

	企业登记注册类型
	 
	邮    箱
	 

	开户行
	 
	信用等级
	 

	资产总额（万元）
	 
	固定资产（万元）
	 

	职工人数（人）
	 
	销售
收入
（万元）
	前年
	 

	主营产品
	 
	
	上年
	 

	生产类型
	 
	
	当年
	 

	缴纳
税金
（万元）
	前年
	 
	带动
农户
（户）
	前年
	 


 



